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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7 年 2 月 21 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致意，并谨向主席转递法国依照第 1737（2006）号决议第 19 段提交的报告，说

明法国政府为切实执行决议第 3、4、5、6、7、8、12 和 17 段所采取的措施（见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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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2月 21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法国向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安全理事会 2006 年 12 月 23 日第 1737（2006）号决议第 19 段“决定，所有

国家应在本决议通过后 60 天内向委员会提出报告，说明为切实执行[上文]第 3、

4、5、6、7、8、10、12 和 17 段采取的措施”。 

 依照上述规定，法国谨向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报告

下列内容，说明为充分执行该决议采取的措施。 

 根据欧洲联盟成员国通过的决议，有些条款通过欧洲联盟的措施（共同立场

和欧盟条例）执行，另一些条款通过国家措施执行。 

 在政策上，欧洲联盟理事会于 2007 年 2 月 12 日通过了一项共同立场，其中

对伊朗的限制性措施如下： 

- 禁运核供应国集团和导弹技术管制制度列出的所有敏感物项与技术； 

- 禁止第 1737（2006）号决议所列个人和实体在欧盟成员国入境或过境以

及冻结其金融资产的措施，欧盟还可将与伊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方案有

关的其他个人或实体纳入这一范围； 

- 承诺不对伊朗国民进行任何与此类方案有关的专业培训或向其提供任

何资料。 

目前正在讨论欧盟的实施条例。 

 1. 禁运可能用于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方案的物项、材料、设备、货物和技术 
 

 法国出口核两用物项或导弹技术管制制度二类产品，须依照经修订的 CE 

1334/2000号欧盟条例及补充该条例的本国2001年 12月 13日第2001-1192号两

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与转让管制法令，遵守出口管制制度。 

 非欧盟商品的两用物项再出口必须获得许可。因此，欧盟境内进口的非欧盟

商品，无论是以原样还是组装后再出口，均须获得许可。 

 第 1737（2006）号决议已下发所有负责出口管制的法国行政部门。因此，不

会发放任何准许向伊朗出口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述核武器或弹道导弹两用物

项、材料、设备、货物和技术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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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警惕参与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方案的个人的行动以及举报决议附件所列若干负责

人行动情况的义务 
 

 第 1696（2006）号决议通过以来，法国领事当局加强了对可能与核武器和弹

道导弹方案有关的伊朗国民提出的签证申请的警惕。 

 2006 年 12 月 26 日，法国当局要求法国在全世界的领事机构，特别注意第

1737（2006）号决议所列人员。除第 1737（2006）号决议说明的例外情况之外，

不得向此类人员发放任何签证。 

 3. 冻结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以及禁止提供资金 
 

 安理会即将通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条例。 

 作为临时措施，总理依照经济、财政和工业部长的建议，于 2007 年 2 月 8

日颁布了关于与伊朗金融关系的第 2007-169 号法令。该法令规定，下列活动须

得到经济部长预先许可： 

- 第 1737（2006）号决议所列自然人和法人进行的或以其名义进行的或由

其控制的法国与外国之间的汇兑交易、资金流动和任何性质的交易； 

- 第 1737（2006）号决议所列自然人和法人进行的或以其名义进行的或由

其控制的法国境内的投资和投资结算。 

 不得向清单所列实体和个人发放任何许可。 

 4. 禁止为该决议第 3 和第 4 段所禁止的物项或技术提供任何资金支持、金融服务

和任何投资 
 

 正在讨论通过一项欧洲联盟理事会条例，作为可直接使用的法律基础，禁止

私营经济活动者提供决议所述的金融服务。 

 关于国家信贷保险政策，法国外贸保险公司（科法斯）应经济、财政和工业

部的要求，在 2007 年信贷保险政策框架下，建立了预警制度。打算向伊朗出口

物资的企业，在向法国外贸保险公司申请信贷保险时，必须签署承诺遵守关于两

用物项与技术出口专门法规的文件。不报告申请信贷保险所涉的物资、服务和技

术可能用于或帮助伊朗核武器或弹道导弹方案的，可被剥夺信贷保险保单赋予的

权利。 

 5. 各国警惕防止伊朗国民参加可能有助于伊朗核武器和导弹方案的高等大学培训 
 

 为防止可能有助于扩散方案的知识或技术的传播，1993 年 3 月 1 日第 486

号部际指令要求，所有“限制出入”或“监测出入”机构的负责人，须经其主管

部委高级国防官的许可，才能接待非欧洲联盟国民访客或实习生。伊朗国民若申

请在与核武器或导弹有关的机构参加培训，将不予准许。 



S/AC.50/2007/17  
 

4 07-25660
 

 目前，正在向有关机构所有安全与国防官传达已通过的第 1737（2006）号决

议，指示他们： 

- 对伊朗国民特别严格执行第 486 号部际指令； 

- 统计在通过决议之前其机构中的所有伊朗侨民； 

- 警惕并防止其负责的机构与伊朗机构在敏感领域发展合作； 

- 要求科学界审慎接受伊朗研究机构的邀请。 

 第 1696（2006）号决议通过以来，法国领事当局还加强了对伊朗国民提出的

法国长期学习签证申请的警惕。 

 

 


